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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价服〔2018〕95号

安徽省物价局 省财政厅 省水利厅
省农业委员会转发《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

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 关于加大力度推进农业
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物价局（发展改革委），财政局、水利（水务）局、农委（农

业局）：

现将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、水利部、农业农村部《关于加大

力度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8〕916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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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照执行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持续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。我省自 2016

年起全面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来，各地严格按照省农业水价

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要求，对标对表、攻坚克难，改革工作总体有

序推进。但与国家要求相比，我省少数地方工作进展相对滞后，

需要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。2017 年，国家四部委和省直四部门

相继出台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绩效评价办法，评价结果已纳入粮

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，作为财政安排

资金绩效因素，改革任务完成情况的考核已逐步制度化、规范化、

常态化。各地要高度重视，突出重点，细化方案，落实责任，持

续推进，确保我省农业水价改革任务按质按量完成。

二、精心组织，全面完成全年改革任务。按照《安徽省农业

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8年农业水价综合改

革工作计划的通知》（皖价服〔2018〕13 号），经各地上报、省

水利厅审核，2018年全省计划改革实施面积 78.03万亩，已被国

家四部委确定为我省今年改革实施面积。各地要严格按照今年改

革任务，抓住当前国家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有利时机，对照

省改革实施方案和绩效评价办法要求，不折不扣扎实推进，确保

今年全年改革任务全面完成。各地在推进改革中，要善于做好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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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文章，将高效节水灌溉项目、新建改扩建农田水利工程、大中

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、高标准农田建设、新增千亿斤粮食田

间工程、农业综合开发项目，及农田水利“最后一公里”建设五

年行动计划中确定的农田治理任务同步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，

力争超额完成计划任务。

三、早作准备，按时编制明年改革计划。按照四部委要求，

明年全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年度计划要于 2018年 12月底前报送

国家四部委。各地农田水利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于今年 12

月 10日前确定年度新增改革实施面积，并报送省农田水利主管

部门，各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要于 12月 20日前

将明年改革实施计划报送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根据我省改革推进情况，省定重点县区、市级先行改革县区和其

他县区要对照实施方案确定的任务完成时限，加快进度，倒排工

单，增加明年新增改革实施面积，并按要求进行分解。

四、完善机制，加强督导考核。按照四部委要求，我省同步

建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重点联系制度，省物价局将重点联系滁

州、蚌埠市；省财政厅重点联系六安、宿州市；省水利厅重点联

系安庆、池州市；省农委重点联系淮南、马鞍山市。各市也要建

立市级部门与改革县区（灌区）的重点联系制度，定期深入基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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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踪调研，加强督导考核，确保国家改革任务落到实处。

安徽省物价局 安徽省财政厅

安徽省水利厅 安徽省农委

2018年 9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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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发改委，财政部，水利部，农业农村部，省政府

办公厅。

安徽省物价局办公室 2018年 9月 4日印发


